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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顾问律师

上海

+86.21.2211.2069

Rong.Fan@klgates.com

概述

范荣律师是高盖茨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的高级顾问律师。范律师的执业范围包括跨境并购和常规公司法咨询业务

、外商直接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项下的监管合规、资本市场、矿业和资源/对外投资以及卫生医药等领域。

专业背景

加入高盖茨之前，范律师曾担任一家国际公司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法务总监。在此之前，他曾在一家总部位于

悉尼和香港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超过六年，相继担任律师、资深律师。从澳大利亚迁回大中华区之前，范律师曾

就职于总部设在墨尔本的一家澳大利亚领军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公司法咨询部，为委托人提供包括

：并购、首次公开发行、权利股发行和产品披露声明书等方面的法律服务。他还曾为知名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

亚采矿和资源领域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专业/社会活动

 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公会（Law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维多利亚省法律学会 (Law Institute of Victoria)

演讲活动

 在上海商委跨国经营人才系列培训班上进行题为“跨境并购交易中的风险防控和退出机制”的主旨演讲，2019年1
月；

 就《香港新公司条例》（Hong Kong New Companies Ordinance）所产生的影响发表主旨演讲，香港（2014
年）；

 进行主旨题为“投资澳大利亚——如何搭建投资工具及如何准备在澳大利亚上市”的研讨会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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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国贸促会无锡分会邀请在其主办的题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投资机遇”上就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作主旨

演讲，（2010年12月）；

 第7届中国钢铁大会分会讨论小组成员（2009年）；

教育背景

 研究生文凭, 迪肯大学, 1994 (Arts)

 法学学士,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2005

执业资格

 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

语言

 普通话

 上海话

 英语

专业领域

 并购

 石油和天然气

代表案例

跨境企业并购及其他公司事务

 2018年代表某港交所上市公司收购一家澳大利亚领先的早期教育集团的多数股权，该集团在澳大利亚的业务网

络覆盖46个地区。

 2018年代表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为多里亚州建造62层的地标性公寓项目。 代表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作

为EPC承包商在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开发一栋62层高的公寓楼，其中涉及与项目拥有者进行谈判并审查和起草项

目开发和施工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

 2017年为深圳海油工程水下技术有限公司就其通过美国破产程序向EMAS CHIYODA SUBSEA LIMITED及其债

权人购买船舶事宜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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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代表中远海运和连云港收购由哈国铁持有的霍尔果斯无水港项目 49% 的股权，其中涉及谈判和起草

项目相关交易文件（该项目被《亚洲法律顾问》评为“2017年年度最佳交易之一”）。

 2016年为深圳证交所上市企业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就其作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莫宁顿半岛某项目建设的

EPC承包商提供法律咨询。该项目包括高尔夫球场、高尔夫学院、四星级酒店、豪华住宅和高档服务式公寓等

。

 2016年代表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就其在伊拉克的电站项目的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2015年为一家中国私募基金就其对某北京医疗器械公司收购一家意大利运动假肢器械制造商研发部门之交易的

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2015年代表一家中国打印墨盒公司的荷兰买家就其收购香港子公司的资产提供法律服务。

 2014年代表上海电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其与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和高斯国际之间再营销协议以及其与一家英国

印刷公司之间的主租赁协议之可执行性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出具英国法律意见。

 2010年就上海电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其向澳大利亚一家领先出版集团提供融资租赁印刷机（总价1.1亿澳元

）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2007年为一家澳大利亚银行的中国合资公司就在中国大连市的一桩资产融资项目准备尽职调查材料提供法律服

务。

 2007年代表一家马来西亚公司就其收购位于墨尔本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2007年为一家日本企业就其向一家台湾公司提供测试设备提供法律服务，其中包括：起草销售协议、代理协议

，并就相关法律合同上的问题提供法律意见。

 2006年为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就其从中国购买运动器械提供法律服务。

 2006年为一家澳大利亚私募基金起草信息备忘录（Information Memorandum），以寻求有兴趣的机构投资者

参与收购南方蓝鳍金枪鱼法定捕鱼权利。除起草信息备忘录意外，工作还包括：法定捕鱼权利租赁协议及基金

管理协议。

 2007年为某中国投资者就收购一家澳大利亚企业10%的股权提供咨询。

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法项下的监管合规

 代表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复合材料生产商在中国成立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并提供相关法律建议并起草

一系列相关文件。

 为某香港上市公司的前非执行董事就香港证监会对其进行的调查提供法律服务。

 2018年代表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复合材料公司在中国组建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并提供相关法律建议。

 2018年为一家荷兰企业向中国进口二手墨盒的业务提供咨询，该业务涉及在中国申请多项监管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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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代表一家荷兰公司在浙江省嘉兴市设立一家制造业领域的外商独资企业。

 2017年为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江森自控就其与多家领先的中国公司在中国无锡设立合资企业提供咨

询。

 2016年为劳斯莱斯就出售其在中国境内外资全资子公司中母公司持有的股权及相关中国法项下的合规文件提供

法律服务。

 2015和2016年代表一个英国法定机构（英国专业养老机构）与中国保健和养老服务提供商在中国开展合作。具

体工作包括：起草合作协议并与交易对手方进行谈判。

 2015和2016年代表Off-Gird Electric在中国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雇佣法律相关事务，以及雇佣苏州外企服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FESCO）为其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包括：修订和谈判协商雇佣合同和苏州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法律顾问编制的其他相关文件。

 2016年为PZ Cussons Australia就其拟议进口的化妆品和洗衣液的批准、认证、检测和标签在中国法规项下的

合规性以及知识产权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2015年为一个英国投资者就其在内蒙古呼和浩市特根据复杂的公司和董事会结构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提供法律服

务。

 2015年代表英国皇家邮政集团就其与天猫国际合作在天猫商城设立在线商店提供法律服务。

 2015年为旅行者酒店有限公司（Travelodge Hotels Limited）就其与携程旅行网之间的一般销售协议提供法律

服务。

 2014年代表英国国家核实验室（National Nuclear Laboratory）就向中国企业提供民用核子咨询服务和出售民

用核能技术提供法律服务。

 2010年为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就设立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上海分行提供法律服务。

 2009年为伊凡仕伯（Evans & Peck）就设立外商投资建筑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包括：与省级建筑行业监管部门

与其他相关机构进行协商和谈判，为伊凡仕伯在中国的投资制定投资策略和架构。

 2009年为澳大利亚的一家糕点制造商就其在上海申请食品加工许可和经营许可提供法律服务。

 2009年为Permasteelisa就向中国第三方转包建筑工程项目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2008年为澳大利亚艾绿卡公司（Iluka Resources Ltd）就向中国输入放射性物质提供法律服务。

 2007年为美国投资者就收购若干中国金矿、镍矿和铁矿提供法律服务，包括：开展尽职调查，现场调查和矿址

检查，与该矿管理团队谈判，与矿山的中方所有人和中方监管机构谈判，起草尽职调查报告和交易文件。

 2007年为一家国际矿场运营商就其在中国被吊销营业执照提供监管方面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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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为昆士兰政府部门就向一家中国公司提供采矿检测技术提供法律服务，包括：起草销售协议并代表昆士

兰政府与中国买家谈判。

 2006年代表一家澳大利亚私立学校在中国申请设立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课程提供法律服务。

资本市场

 2018年为一家在澳大利亚拥有业务的香港公司就其在港交所上市事宜提供澳大利亚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

 2013年为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就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对其开展的法规合规性调查提供法律服务

。

 2012年作为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香港法律顾问代表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募

集金额为5亿美元的上市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2012年作为保荐人的香港法律顾问申请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工作包括：起草招股说明书，对发行人各项业

务开展尽职调查，包括销售、采购和供应业务，以及为客户就上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常规法律服务。 

 2007年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其与一家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以及关于招股说明书和相关

事宜的后续问题以及在澳大利亚完成首次公开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2005年为Macathurcook Property Securities Fund就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发行金额为1,500万澳元的权利股

提供法律服务。

 2005年为在一家伦敦证券交易所另类投资市场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二地上市的公司就其在澳大利亚发行权利

股提供法律服务。

矿业和资源/中国对外投资

 2015年代表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投资澳大利亚的一个锂矿项目。工作包括：审查尽职调查报告，

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编制股份出售认购协议、承购协议、采矿服务协议等。

 2011年代表一家中国企业就其投资在蒙古国的一个铜矿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2010年代表汉龙矿业就其投资Moly Mines Limited提供法律服务。

 2008年2月为中国铝业公司就收购力拓公司12%的股份提供法律服务。2009年2月代表中国铝业公司就与力拓公

司申请建立合资公司和战略合作关系，并拟将195亿美元的现金交付到力拓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2006年代表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就收购PepinNini Minerals Limited在澳大利亚库鲁纳姆那省项目持有的60%的权

益开展尽职调查。

卫生医药

 2018年代表一家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医疗器械公司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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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为一家中国私募基金就其对某北京医疗器械公司收购一家意大利运动假肢器械制造商研发部门之交易的

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2006年代表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型中国制药公司就其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神经科学研究所和霍德华·
弗洛里研究院合成药物提供法律服务。

 2006年为一家大型的中国制药公司就其拟与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两地上市的澳大利亚生物技

术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用于在中国开展与年龄相关的神经退化性疾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法律服务。


